
银保监会聚焦金融消费
保护消费者八项权益

| 第三眼

消费者不同意被收集信息的， 机构

不得因此拒绝提供不依赖于其所拒

绝授权信息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禁止误导销售、 捆绑搭售、 不合理

收费等方面作出规定， 保护消费者

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深圳】

促消费持续恢复措施发布
买电子产品最高补贴两千

近日，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

五部门印发了 《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

恢复的若干措施》。

《措施》 指出， 结合开学季、 暑促季、

传统节日等主题， 在 5-8 月期间轮动组织

开展消费电子专场促销活动， 对消费者购

买符合条件的手机、 电脑 （含平板电脑）、

耳机、 音响、 全屋智能家电、 智能穿戴设

备、 消费级无人机、 智能家用机器人、 智

能健身器材等产品， 按照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 每人累计最高 2000元。

（朱非）

日前， 中国银保监会起草 《银行保险机

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并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6月 19日。

《管理办法》 设四个专章保护消费者八

项基本权利， 包括消费者知情权、 自主选择

权、 公平交易权、 财产安全权、 依法求偿

权、 受教育权、 受尊重权以及信息安全权。

《管理办法》 从规范产品设计、 营销宣

传、 销售行为， 禁止误导销售、 捆绑搭售、

不合理收费等方面作出规定， 保护消费者知

情权、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尤其禁止强制捆绑、 搭售产品或服务；

以融资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为前提， 强制或者

变相强制提供服务、 收取费用； 未经消费者

同意， 单方为消费者开通收费服务； 利用业

务便利， 强制指定由消费者承担费用的第三

方合作机构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采用令人误

解的手段诱使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等侵害消

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情形。

同时， 禁止银行保险机构允许第三方合

作机构进驻营业网点或自营互联网平台， 并

以银行保险机构的名义向消费者推介或销售

产品和服务。

从保护消费者金融资产安全、 规范保险

公司核保和理赔活动等方面作出规定， 保护

消费者财产安全权和依法求偿权；

从强化消费者教育宣传、 满足特殊人群

服务要求、 规范营销催收行为等方面作出规

定， 保护消费者受教育权和受尊重权；

从收集、 使用、 传输消费者个人信息等

方面作出规定， 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对

于消费者不同意被收集信息的， 也要求机构

不得因此拒绝提供不依赖于其所拒绝授权信

息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不得采取变相强制、

违规购买等不正当方式收集消费者个人信

息。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今年以来， 全国多地接连受到疫情反弹

影响， 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5 月 25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

议， 李克强总理强调， 要把稳增长放在更突

出位置， 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为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

明确承租央企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可减免至少 3个月租金，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部分困难行业可申

请稳岗补贴。

上海市政府也于 5 月 29 日发布 《加快

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 《行

动方案》） 以多项新政推动复工复产复市。

承租央企住房至少减免三个月房租

疫情之下， 众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面临资金链紧张、 生产成本加大等困难， 甚

至影响到员工工资的正常发放。 5 月 25 日，

国资委发布 《关于中央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纾

困解难促进协同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

确对承租中央企业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 要在 2022 年普遍减免 3 个月

租金。 对 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 承租中央企业房屋的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再补充减免

3个月租金。

本市曾在 3 月 31 日发布并实施 《上海

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

租金实施细则》， 《行动方案》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 对承租国有

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 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 今年

免除 6个月房屋租金。

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对于经营者所担心的因疫情影响不能按

时为员工缴纳公积金问题， 住建部、 财政

部、 人民银行于 5 月 24 日联合发布 《关于

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

明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 可按规定

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到期后进行补缴。

《行动方案》 进一步明确， 受疫情影响

的企业等用人单位， 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房

公积金， 缓缴期限为今年 4 月至 12 月， 到

期后进行补缴。 职工租住市场租赁住房申请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的， 每户家庭

（含单身家庭） 最高月提取限额从 2500 元调

整为 3000元。

困难行业不裁或少裁员可申请稳岗补贴

疫情期间， 餐饮、 旅游等行业受到很大程

度冲击， 为鼓励企业稳岗留岗， 《行动方案》

指出， 对此类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困难行业， 不

裁员少裁员的， 按照企业申请时上月按规定缴

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人数计算， 给予每人

600 元一次性稳岗补贴， 每户企业补贴上限

300 万元。 对招录登记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或

本市 2022 届高校毕业生，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

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按

每人 2000元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对招聘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企业， 符合

条件的， 3 年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给予每人每

年 7800元的税费减免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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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噪声污染防治法》6月5日起施行

城市轨交运输噪声监管被写入新法

| 法讯观察

6 月 5 日， 是第 51 个“世界环境

日”， 《噪声污染防治法》 这部与民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将于当天实施。 2021

年 12月 24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噪声污染防治

法》。 二十多年来首次大修， 新法扩大了

噪声污染防治适用范围， 明确将城市轨道

交通运输噪声纳入监管， 增加违反夜间施

工规定的处罚力度。

明确“超标+扰民”判断标准

生态环境部去年 8月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披露： 生态环境部门“全国生态环境信

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 共接到公众举报

44.1万余件， 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举

报的 41.2%， 排各环境污染要素第 2位。

新法重新界定噪声污染内涵， 中国法

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在接受

本报 《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对于“噪

声” 的判断， 不能仅依据个体感官来认

定， 超标排放才是判断是否构成“噪声污

染” 并作出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杜群则

指出， 除了明确“超标 + 扰民” 的判断

标准， 新法还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

而产生噪声，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工作和

学习的现象， 也纳入噪声污染防治之列。

城市轨交运输噪声纳入防治对象

疫情之后， 上海正逐步恢复活力， 一

列列呼啸而过的轨交带回了往日的车水马

龙， 但对部分轨交沿线的居民而言， 这样

的喧嚣也是他们熟悉的困扰。 新法将“城

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 纳入交通运输噪声范

围。 对此， 彭峰认为， 轨交噪声具有持续

性， 轨交在修建之时必须符合噪声污染排放

标准。 如果居民认为确实遭受噪声污染， 可

以投诉并请求政府机关要求相关责任单位评

估， 确属噪声污染， 可要求整改。

而对于困扰民众已久的夜间施工问题，

新法明确对违反规定夜间施工的企业除罚款

处罚外， 可以查封、 扣押排放噪声的场所、

设施、 设备、 工具和物品。 杜群表示， 查封

扣押的强制措施， 能够对排放噪声的单位发

挥威慑作用， 达到消除污染源的目的， 对于

长期稳定的噪声污染治理效果尤其显著。

遭遇噪声污染可多渠道维权

市民碰到噪声污染问题， 可直接拨打市

民服务热线 12345， 由该服务平台派发至相

关部门进行管理； 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部门

投诉热线 12369、 住建部门的 12319、 公安

的 110报警电话等渠道投诉。

新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造成噪声污染的行

为。 彭峰认为， 民众若感觉遭受“噪声污

染”， 除向主管行政机关投诉外， 也可向检

察机关提供线索，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 实践中， 已有相关案例。

杜群则建议，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小区

业委会可根据居民协商结果制定规则， 如在

午休、 小孩写作业等特殊时段， 对可能产生

噪声影响的活动， 作出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

规定。 居民遭受噪声污染后， 应注意保留录

音录像等证据， 交由业委会组织调解， 或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停止侵害， 也可提起民事诉

讼申请损害赔偿。 （见习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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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多部门联

合下发 《关于做好 2022 年上海市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通知》 明确， 各高校视情适当延长

毕业生在校生身份时间， 保留其作为在校

生的待遇， 减轻其生活负担和压力。 2022

届非上海生源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申办本

市户籍将分两批集中受理， 第一批于疫情

平稳后视情于 6 月开放并受理至 8 月底，

第二批于 2022年底开放 1个月受理。

【上海】

适当延长在校生身份时间
减轻高校毕业生生活负担

| 城市

从规范产品设计、 营销宣传、 销售

行为， 禁止误导销售、 捆绑搭售、

不合理收费等方面作出规定， 保护

消费者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

交易权

| 扫码读

2022年助学贷款可免息
本金申请后延期1年偿还

日前， 财政部、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

布 《关于做好 2022 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

本金延期偿还工作的通知》， 对 2022 年及以

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 2022 年内应偿还的

国家助学贷款利息予以免除， 本金经自主申

请， 可延期 1年偿还。 （徐慧）


